论重庆法院特色司法廉洁体系的架构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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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道防线，司法廉政建设是最后防线。在防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为民的大背景之下，为了肃清法院系统内一些司法不廉的现象，维持审判机关和人民法官的形象，捍卫人民法院的司法威信和司法公信力，真正做到司法为民，重庆市高院在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目前重庆法院已经形成了制度约束与理念教育相结合的特色司法廉洁体系。
一、重庆法院特色司法廉洁制度体系的构成
（一）制度建设方面
近年来，重庆市高院接连出台了许多规范，建立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司法廉洁制度，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制度：

1、“四个一律”

2008年重庆市高院出台《重庆法院廉政建设“四个一律”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针对法院工作中常见的四类违法违纪行为作出严格规定，设置高压线，严令不得触碰。

该《规定》列举了四种行为，明确了这四种行为的行为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该规范要求十分严格，惩处措施也十分有力，对实际情况中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公、司法不廉行为起到了较强的威慑作用。该《规定》不仅惩罚措施严格有效，而且特别是在预防司法腐败方面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规定》是在贯彻胡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全市法院“争创一流”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他表明了市高法院党组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他是新形势下实现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重要保证。

2、“零容忍”和“终身禁业”

“零容忍”可以说是“四个一律”规范的延伸，是指加大对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对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一人处理一人，毫不手软，绝不姑息。“零容忍”代表的是一种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理态度，他从正面反映出了对司法不廉行为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打击，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重庆法院司法廉政建设的坚定决心。对法院日常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采取“零容忍”就是不给司法腐败第二次可能的机会，对司法腐败进行了有效的风险防控。可以说，“零容忍”是重庆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
“零容忍”这种对司法腐败的处理态度在实践操作中最集中地体现在“终身禁业”这样的方式中。“零容忍”和“终身禁业”是对全市法官队伍所定下的铁律：对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违纪案件实行“零容忍”；对违法违纪法官实行“终身禁业”，终身禁止从事审判、执行工作，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捍卫公正廉洁司法。“零容忍”和“终身禁业”既是对公正司法的一种制度保障，同时也是对法官的一种警示，激励广大的法官群体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
3、“单方退出”和治理“隐形代理”

单方退出机制是重庆法院推行的一项具有较强特色的廉政建设制度
，他是重庆法院促进公正廉洁司法的一次制度创新和尝试。由于单方退出机制的实施方式只是简单地、粗暴地将法官和律师亲属隔离，因此也被形象地被称为“物理隔离”。

单方退出机制自实施之日起便引来争议不断，长期面临着调整对象确定难、涉嫌违法以及配套制度缺乏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这个社会大背景之下，单方退出机制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单方退出机制很大程度上地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等案件的发生，规范了案件的审判程序，提升了案件的审判质效。

重庆法院实施的单方退出机制的规范对象仅限于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以及该领导干部的配偶、父母、子女，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质疑。质疑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有限调整对象的单方退出机制能否真正实现隔离的目的，比如：虽然隔离了配偶、父母、子女，但是其他近亲属或者朋友仍然可能影响审判工作。

针对以上质疑，重庆法院并没有停下反腐的脚步，在2011年5月联合重庆市司法局出台了《关于禁止离任法官及法官近亲属隐形代理的规定（试行）》，重点整治隐形代理现象。隐形代理，即指法院离任法官、法官近亲属违反回避制度和任职限制制度，本人不亲自担任而转请他人担任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从中获取利益并干扰司法公正的行为。隐形代理的本质是隐藏在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利益联盟，是横在司法公正廉洁面前的极大障碍。在治理“隐形代理”的措施上，重庆法院主要通过通知更换、责任退出、指定管辖、再审监督四个举措，这四项举措是实施中是有顺序，以此进行的。此外，对于参加“隐形代理”行为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也明确了相关的惩罚措施。

二、特色司法廉洁体系存在的不足

（一）缺乏相关的配套机制

任何一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都需要许多的配套机制予以支持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如果缺乏配套机制，那么该项制度的实施将缺乏实效或者只能流于表面。在重庆法院构建的特色司法廉洁体系当中，许多制度的设计目的以及其所达到的实际效果都是十分不错的，但是在某些方面，由于缺乏配套机制的支持，不能全面、充分的发挥出这些制度的最大效果。

这个特色司法廉洁体系是由多种制度有机组合而成的，同时每一种制度都拥有其相应的配套措施。在此，着重说明报告、监督、公示制度在体系中的欠缺。

在整个体系中，无论是零容忍、单方退出机制或是惩治“隐形代理”都离不开报告、监督、公示制度。在单方退出机制中，具有审判岗位领导职务的法官是否有从事律师职业的亲属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报告来了解的，虽然也可从其他途径获悉部分信息，但是法官主动报告仍是主要方式。目前的规定只是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在一个月内向所在法院政治部门报告，虽然还规定了未按时、如实报告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未能深刻执行；在惩治“隐形代理”过程中，则面临着监督、公示的需要，对离任法官或者法官近亲属进行隐形代理活动的要如实、及时地举报，这就是有效的监督，并且还要在有效渠道对这部分人员进行公示，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不过，现在看来，现实操作中对这部分的规定虽然还比较全面但是却不能有效实现，这还是由于不能严格、及时跟上社会发展步伐的原因导致的。

（二）理念教育工作未能深入展开

内外因相结合是事物发展的最大动力，空有强硬的制度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必须结合对法官队伍的思想理念教育从而达到目标。

虽然目前重庆法院的确十分重视对法官的思想理念教育，注重法官人品。但是由于这类思想教育往往十分枯燥、乏味，无法达到深刻的教育作用。因此必须通过新的渠道，结合新的表达方式来宣传、说明法官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起到教育作用。

三、特色司法廉洁体系之完善

如上所述，重庆法院特色司法廉洁体系由制度建设和理念教育两方面有机组合而成，缺一不可。针对以上提到的司法廉政建设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加以完善：

（一）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1、建立报告制度

在单方退出机制当中，报告制度发挥着先行军的作用。怎样了解、确定审判岗位领导干部的亲属是否从事律师职业最主要的方式是主动报告。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的数据不仅具有真实性而且十分全面。报告制度应当包含许多具体的规定，如：向哪个部门报告、报告的时限、报告的形式、不主动及时报告的处罚以及其他特殊规定。此外，司法行政机关也应收集、查证律师是否与担任审判职务的领导干部存在亲属关系以配合相关部门数据的统计，使单方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功效。

2、完善监督、公示制度

司法廉政建设中的各项制度都离不开监督制度的保驾护航。一项制度如果没有设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就容易滋生腐败。监督机制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其中应当着重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外部监督是指其他部门、群众的监督，由于群众是司法行为的对象，司法行为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最有效、最及时的。通过设立院长电子邮箱、开通群众监督新渠道（利用新媒体如微博等）使群众的监督方便、快捷、有效是完善监督机制的重要方面。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司法也是重庆法院防腐倡廉的基本理念。将法院内部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取得的成果进行公示，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维护了法院的形象，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二）特色司法廉洁体系具体制度的完善
就单方退出机制而言，现在的规定仅限于审判岗位领导干部和其配偶、父母、子女。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只有审判岗位的领导干部才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审判、执行。也并不是只可能被配偶、父母、子女左右。因此，单方退出机制的调整范围还应当适当扩大；就“零容忍”和“终身禁业”而言，虽然其目前是特色司法廉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却没有具体的规范或者文件对其进行明确。应尽快根据重庆法院实际，出台具体的操作规范使“零容忍”和“终身禁业”的制度落到实处。

（三）多种形式开展公平正义理念教育

必须一改以往枯燥、乏味、单一的廉政思想教育方式，采取多种新途径、新思维的理念教育方式才能得到广大法官的接受。

其一，警示教育系列电影的展播。召集法院干警集体观看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系列电影，并在电影播出之后组织观影交流会，将大家对电影的观后感进行交流；其二，定期组织干警到廉政教育基地学习，通过更加深入的理论学习提升自身的抗腐能力；其三，组织干警参加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旁听。通过参加旁听起到警示作用。

总之，要以引人向善的视角为司法廉政建设注入更多的感情色彩，得到感情上的认同，引领法官人品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制度与教育相结合的做法。

� 《重庆法院廉政建设“四个一律”规定》的具体内容：


凡私自会见并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吃请、财务，或参加其安排的娱乐活动的，一律调离审判岗位。


凡在评估、拍卖、变卖等财产处置中弄虚作假，串通中介机构压价抬价、封锁信息、造成流标使特定对象获利的，一律调离原工作岗位。


凡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谋私利、徇私情，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一律清除出法官队伍。


凡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贿赂的，一律清除出法院队伍。


凡有以上行为的，还应按照党纪政绩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 2010年3月1日，重庆市高院出台《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任职限制的规定》要求配偶、父母、子女在其任职法院或管辖法院所在区、县从事律师工作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不再作为审判岗位领导干部拟任人选提请任命，已经任命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如果配偶、父母、子女继续在当地从事律师工作，将在三个月内提出辞去审判岗位领导干部的申请。





